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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大学因公借款管理规定

为规范和完善财务管理，防范风险、堵塞漏洞，加强职工因

公借款管理，保证学校资金的安全，根据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

规定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因公借款范围是指教职工因教学、科研、行政、后

勤、基建等进行公务活动的借款。

对已强制实行公务卡结算的办公费、差旅费、维护（维修）

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专用材料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、公务

接待费、印刷费、邮电费、租赁费、图书资料费等十二项内容原

则上不再借款。

第二条 按照权、责相结合的原则，教职工在单位包干经费

或科研经费中的公务借款，由本单位负责人（即借款批准人，下

同）审批签字。有关学科、实验室等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公务借款，

由负责该项目建设的主管单位负责人审批签字。财务人员在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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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额度之内，经过审查，办理借款。在办理借款时，借款经办

人（本校正式教职工）应提供相关经济合同、学校批复文件等书

面材料。大额借款或特殊借款（3 万元以上借款），需要财务处

分管领导复签。

第三条 所有借款（包括单位之间的公务借款）必须落实到

具体经办人名下，并由经办人负责报账。借款经办人在完成公务

活动后要及时报销还款。借款经办人调离单位（包括内部调动）

之前，应将借款清理归还完毕。确因公务未完成，无法归还借款

时，需办理好移交手续，由单位领导委托新的经办人，并办理相

关财务手续。借款批准人要严格审批手续，确认借款经办人为该

单位在职职工及借款事由属实，并及时督促借款经办人报销还

款。对尚有未还借款的教职工，在办理调动或退休等事宜时，人

事部门不得给予办理相应手续。财务部门在办理相关费用支付

时，应将其借款从中扣回。

第四条 财务部门要加强借款管理，坚决拒绝因私借款。在

办理借款时坚持“前账不清，后账不借”的原则。每年对全部借

款，按借款经办人所在单位或根据审批管理权限进行分类，通过

书面形式通知到单位，由单位领导督促借款经办人及时清理报销

还款，并不定期地对时间较长的借款进行重点清理和催还。

第五条 对无故长期拖延、不按时报销还款的，一经核实，

将通知所在单位，扣发借款经办人工资收入用于归还借款；对弄

虚作假、假公济私的借款，一经核实，将按照借款额度扣减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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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包干经费，或停止该单位相应经费的支出，直至归还借款，

并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追究借款审批人和经办人的责任。

第六条 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财务处负责解释，原

山农大办字〔2009〕35 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
